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74號

111年度易字第2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建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國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蘇裕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俊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

第26692號）及追加起訴（111年度偵緝字第1160號），本院合併

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壬○○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陸月。未扣案之鋁棒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

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肆月。

陳俊瑋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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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壬○○因發現辛○○未經其同意，即進入其與女友張秀蓮、

郭姻瑟合租處所，遂於民國110年8月24日16時許，透過郭姻

瑟當時男友乙○○撥打電話聯繫辛○○，要求辛○○於當天

晚上前往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上之享溫馨KTV停車場(下稱本

案停車場)對質。壬○○為糾眾以壯大聲勢，邀約乙○○、

丁○○、陳俊瑋、戊○○(通緝另結)、丙○○(通緝另結)、

王鴻裕(檢察官另行通緝)一同前往，並由壬○○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丁○○、戊○○、丙○○，陳

俊瑋搭乘王鴻裕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乙○○則自行騎車抵達本案停車場。壬○○、乙○○、丁

○○、陳俊瑋、戊○○、丙○○、王鴻裕均知悉本案停車場

為公共場所、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將使公眾恐懼不安而

影響公共秩序，於110年8月24日22時26分至22時36分許，在

本案停車場，見辛○○搭乘友人己○○所駕駛之車牌號碼

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後，壬○○即質問辛○○有無進

入其租屋處，為辛○○所否認，壬○○、丁○○因認辛○○

說謊，壬○○竟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

暴、傷害之犯意，丁○○亦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乙○○、陳俊瑋則共同基於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壬○○先

徒手毆打辛○○，並持地上撿拾之玻璃酒瓶1支，丁○○則

從壬○○之後車廂取出鋁棒1支，持續毆打辛○○而下手實

施強暴行為，致辛○○受有肢體及頭頸部多處挫傷、鼻骨骨

折、左手第四掌骨骨折、眼部鈍傷合併瘀血、左上正中門牙

牙冠根斷裂、左上側門牙牙冠根斷裂合併牙髓腔暴露、左上

犬齒震盪、右手乏力伴隨橈神經損傷、第四頸椎棘突骨折等

傷害，乙○○、陳俊瑋雖未下手攻擊，然其2人仍與戊

○○、丙○○、王鴻裕給予上開下手實施之人精神上或心理

上之鼓舞及支援而在場助勢，危害該停車場公共場所之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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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秩序。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壬○○等人旋分乘上開車輛

逃離現場。

二、案經辛○○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

檢察官、被告壬○○、乙○○、丁○○、陳俊瑋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對於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審訴卷第105頁，審

易卷第47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壬○○、丁○○坦承傷害犯行，惟其2人與乙

○○、陳俊瑋均矢口否認有何妨害秩序犯行，被告壬○○、

丁○○、乙○○、陳俊瑋均辯稱：本案停車場本來就是公共

場所，一定會超過3人，我們是去唱歌，辛○○自己過來解

釋，動手毆打辛○○只有壬○○與丁○○，其他人在場勸

阻，並未毆打，不應構成妨害秩序云云。惟查：

　㈠被告壬○○因發現告訴人辛○○未經其同意，即進入其與女

友張秀蓮、郭姻瑟合租處所，遂於110年8月24日16時許，透

過郭姻瑟當時男友即被告乙○○撥打電話聯繫告訴人，要求

告訴人於當天晚上前往本案停車場對質。被告壬○○邀約被

告乙○○、丁○○、陳俊瑋、共犯戊○○、丙○○、王鴻裕

一同前往，並由被告壬○○駕駛上開車輛搭載被告丁○○與

共犯戊○○、丙○○，被告陳俊瑋搭乘共犯王鴻裕之車輛，

被告乙○○則自行騎車抵達現場，於同日22時26分至22時36

分許，在本案停車場，見告訴人搭乘友人己○○所駕駛之車

輛到場後，被告壬○○遂質問告訴人有無進入其租屋處，為

告訴人所否認，被告壬○○、丁○○因認告訴人說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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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先徒手再持玻璃酒瓶、被告丁○○持鋁棒，持續毆打

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各情，業據被告壬○○、乙

○○、丁○○、陳俊瑋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

(壬○○部分：高市警刑分偵字第11072588400號卷【下稱警

卷】第42至45頁，110年度偵字第26692號卷【下稱偵卷】第

173至175頁，訴字卷第121頁；乙○○部分：警卷第2至6

頁，偵卷第170至173頁，訴字卷第121頁；丁○○部分：警

卷第31至33頁，偵卷第179至180頁，訴字卷第124頁；陳俊

瑋部分：警卷第63至66頁，111年度偵緝字第1160號卷【下

稱偵緝卷】第47至51頁，訴字卷第121頁，易字卷第75頁)，

核與證人即共犯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戊

○○部分：警卷第14至17頁，偵卷第175至177頁；丙○○部

分：警卷第27至28頁，偵卷第202至204頁)、證人王鴻裕於

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53至55頁)、證人即告訴人辛○○於警

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警卷第89至95頁，偵卷第110

至112頁，訴字卷第125至133頁)、證人己○○於警詢、偵查

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警卷第75至83頁，偵卷第112至113

頁，訴字卷第135至138頁)大致相符，並有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01至102頁)、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03至104

頁)、告訴人眼鏡斷裂及傷勢照片(警卷第105、107至110

頁，偵卷第119至13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0月8日

高市警刑鑑字第11035882700號鑑定書(警卷第111至115

頁)、告訴人之手機通話明細、受信通聯紀錄報表、通話紀

錄截圖(偵卷第139至14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

111年4月20日高市警林分偵字第11171277600號函暨職務報

告及現場照片(偵卷第271至287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

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所稱之「聚眾犯」（或稱「集團犯」「聚合犯」），

為必要共同之一，指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

行而言。其中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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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

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

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

刑罰。與一般任意共犯之差別，在於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

犯，其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

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

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圍

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而聚眾

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

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

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

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

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

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

「首謀」，應指首倡謀議，而處於得依其意思，策劃支配團

體犯罪行為地位者；所謂「下手實施」之人，係指在聚眾鬥

毆之現場，著手於強暴脅迫之人而言；另所謂「在場助勢」

之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暴，而僅給

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因而助長聲

勢之人而言，其方法並無特定，應視個案始末及在場人間彼

此之互動各別判斷。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

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

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

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

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

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

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

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

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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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

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糾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

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

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829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

稱：乙○○於110年8月24日19時50分許，撥打電話叫我去本

案停車場對質，所以當天下班後我請己○○開車載我過去，

對方有2台車約5、6人已經下車在等我，乙○○叫我過去，

對方將我圍住，壬○○問我有沒有進去他們家裡，我回答只

是上去拍照，一講完就被對方打，第一下是打我的後腦勺，

不知道是誰先動手，對方有徒手也有拿酒瓶、鋁棒打我，因

為我近視快500度，眼鏡被打掉，所以無法確定有幾個人打

我，被毆打約10至20分鐘，我只聽到己○○說「好了，不要

打了」，對方沒人出聲勸阻或把毆打我的人拉開，後來有人

說警察來了，對方才一哄而散等語(警卷第89至95頁，偵卷

第110至112頁，訴字卷第125至133頁)。證人己○○於警

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當天下班後，辛○○打電話

說要跟別人講事情，要我開車載他去本案停車場，我們到場

時，對方已到場有2台車、7人下車，辛○○獨自下車走向對

方交談約1分鐘，6、7人把辛○○圍起來，對方有人去後車

廂拿球棒往辛○○腳部攻擊，有人持保力達空瓶往辛○○身

體攻擊，我下車幫辛○○阻擋攻擊，辛○○遭攻擊約5分鐘

後，乙○○其餘4人有幫我將鬥毆的人拉開，並出聲制止，

突然有人說警察來了，對方便一哄而散等語(警卷第75至83

頁，偵卷第112至113頁，訴字卷第135至138頁)。審酌證人

己○○為告訴人之友人，要無迴護被告等人之理，卻證述被

告乙○○等人有出手阻擋等有利部分被告之證詞，並就告訴

人前往案發現場之緣由、對方車輛、人數及攻擊告訴人之方

式、對方係因員警到場始離開等情節，與告訴人之證述大致

相符，足認證人辛○○、己○○上開證述之可信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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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就本案情節以觀，肇因之緣由係被告壬○○發現告訴人未經

其同意進入合租處所，在本案停車場與告訴人對質，因不滿

告訴人說謊，被告壬○○率先動手毆打告訴人，被告丁○○

見狀，亦動手毆打告訴人，在場圍觀之被告乙○○、陳俊瑋

等人均係被告壬○○邀同前往現場，已如前述，益見興起謀

劃本案聚眾犯意之人應係被告壬○○，而下手實施之人為被

告壬○○、丁○○，要無疑義。至被告乙○○、陳俊瑋雖一

致辯稱：我們是在場勸阻云云，然觀諸案發當日告訴人送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急診，經診斷「肢體及頭頸部多處挫

傷、鼻骨骨折、左手第四掌骨骨折、眼部鈍傷合併瘀血」、

「左上正中門牙牙冠根斷裂、左上側門牙牙冠根斷裂合併牙

髓腔暴露、左上犬齒震盪」，且醫囑「病患(按：即告訴人)

曾於110年8月24日23時30分至110年8月26日18時22分至本院

急診治療，於110年8月25日接受骨折復位固定手術以及傷口

清創縫合，於110年9月3日出院，建議休養1個月，續門診追

蹤」，嗣於110年9月4日告訴人前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急診，經診斷病名為「鼻骨骨折、右手乏力伴隨橈

神經損傷、左上側正中門齒及側門齒牙冠斷裂、頭部外傷併

頸部挫傷、第四頸椎棘突骨折、肢體多處挫傷」，且醫生囑

言「該員(按：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4日23時29分，因上述

病情至急診求診，於110年9月5日4時0分離開急診住入病

房，於110年9月8日接受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於110年9

月12日出院，宜休養2週並且門診追蹤」、「該員(按：即告

訴人)於110年9月17日，因上述病情住院，於110年9月18日

接受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於110年9月21日出院，出院後

續門診追蹤」各情，此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存卷可佐(警卷第

101至104頁)，顯見告訴人於案發當日遭被告壬○○、丁

○○毆打，所受傷勢甚為嚴重，尤以鼻骨骨折部分歷經骨折

復位固定手術1次、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2次，益證告訴人

與證人己○○證述告訴人遭毆打數分鐘後，始有人出聲制止

乙節，與診斷證明書此客觀證據所顯示之傷勢相符，其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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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述，可以採信。故本院認被告乙○○、陳俊瑋等人在場

圍觀，雖未動手毆打告訴人，然被告乙○○、陳俊瑋等4

人，於聚眾過程中，對被告壬○○、丁○○實施強暴之情狀

已有所認識，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

與，可認其等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且其等係在告訴人遭

攻擊約5分鐘後，始協助己○○將被告壬○○、丁○○拉

開，並出聲制止乙情，業據證人己○○證述在前，足認被告

乙○○、陳俊瑋均知悉被告壬○○邀約告訴人前往本案停車

場談判，且在場見聞被告壬○○、丁○○因不滿告訴人說謊

出手毆打，其等雖未加入被告壬○○、丁○○動手毆打之行

為，然被告乙○○、陳俊瑋亦圍繞在告訴人四周，藉此增長

被告壬○○、丁○○下手逞兇之意志，輔以在場陣仗之人數

優勢，給予下手實施之被告壬○○、丁○○精神上或心理上

之鼓舞及支援。遑論被告乙○○、陳俊瑋並非一開始即上前

勸阻制止，而是發現告訴人傷勢嚴重，如再不制止被告壬

○○、丁○○，可能告訴人傷勢加劇致事態擴大，始勸阻被

告壬○○、丁○○，否則，以被告乙○○、陳俊瑋及共犯戊

○○、丙○○、王鴻裕加上己○○6人之力，當可立即阻止

被告壬○○、丁○○持續行兇，告訴人所受傷勢應不至於遍

及臉部、頭頸部、肢體等多處，且鼻骨骨折嚴重到需經多次

骨折復位手術。故被告乙○○、陳俊瑋辯稱其等無在場助勢

行為云云，不足採信。至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

我在車上看到辛○○被打，下車跑過去時，乙○○已經在阻

擋等語(訴字卷第136頁)，然其於警詢時證稱：我下車幫告

訴人阻擋攻擊，告訴人遭攻擊約5分鐘後，對方其餘4人也有

幫我一起將鬥毆之人拉開等語(警卷第81頁)，二者證述情節

不一，已有矛盾，苟被告乙○○在被告壬○○、丁○○攻擊

告訴人之初即與證人己○○一起出手阻擋，又豈會造成告訴

人受有前揭嚴重傷勢？是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內容

與客觀證據即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不符，尚難遽為被告乙

○○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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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另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

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

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

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

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

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

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

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

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

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

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6191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案發地點即本案

停車場既係KTV附設之停車場，自屬公共場所無疑，又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於案發當日，受理民眾報案稱大

寮區享溫馨(對面)停車場有青少年聚集、疑似有人打架之報

案紀錄單計有3案乙節，此有高雄市林園分局中庄派出所110

報案紀錄單(偵卷第263至264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2年2

月10日高市警勤字第11230856400號函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訴字卷第95至98頁)在卷

足憑。是認被告壬○○首倡謀議糾眾聚集被告丁○○、乙

○○、陳俊瑋等人，且由被告壬○○、丁○○下手毆打，被

告乙○○、陳俊瑋則在場助勢，其等多數人所形成、營造暴

力滋事之情節及氛圍，已使周圍附近民眾擔心發生社會治安

事件，此一外溢作用對於公眾安寧產生危害，而使不特定人

產生恐懼不安之感受甚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壬○○、丁○○、乙○○、

陳俊瑋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壬○○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被告壬○○係首謀，並參與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然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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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之情節，較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為重，應僅論以首謀罪；

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被告乙○○、陳俊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

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至檢察官

就被告壬○○部分漏論以「首謀」，容有未洽，然此部分與

「下手實施」屬同條項所定之罪，僅係行為態樣略有不同，

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㈡至檢察官認被告壬○○、丁○○係成立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

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罪，被告乙○○、陳俊瑋則成立

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

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在場助勢罪。惟

查，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

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

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

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

項」等語，可見立法者於109年1月15日修法時，應係考慮到

實務向來對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8款、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

「攜帶兇器」，採取「祇須犯罪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

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即有行兇意圖或持以攻擊被害人

為必要」之見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40號判決意旨

參照)，因此刻意在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攜帶兇器」

前增加「意圖供行使之用」等文字，避免「攜帶之初無持之

以行兇者」列入加重處罰之範疇。本案證人己○○於警詢時

證稱：辛○○與對方交談約1分鐘後，才有人去後車廂拿球

棒，另有1人撿拾地上的保力達空瓶攻擊辛○○等語明確(警

卷第81頁)，參以被告壬○○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

供稱：酒瓶是我在案發現場撿的，丁○○所持鋁棒是從我的

後車廂拿的等語(警卷第43頁，偵卷第175頁，訴字卷第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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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被告丁○○於警詢時亦供稱：鋁棒是壬○○的，我從

後車廂拿的等語(警卷第32頁)，足證被告壬○○攻擊告訴人

所持玻璃酒瓶係在案發現場地上所撿拾，並非其攜帶至本案

停車場，而被告丁○○攻擊告訴人所持之鋁棒原係置在被告

壬○○之後車廂內，並非一開始即持鋁棒下車，且由被告壬

○○所糾集到場人數共計7人，而鋁棒數量僅有1支，難認車

內之鋁棒為本案犯行所特別準備，故尚難認被告等人自始有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犯意，是檢察官此部分所指，

容有未洽，然因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上開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間，二者基本之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告

知被告等人所犯法條（訴字卷第120、123頁，易字卷第74

頁），使當事人有一併辯論之機會，無礙被告等人防禦權之

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予以變更起訴法

條。

  ㈢按刑法第150條之犯罪態樣有「在場助勢者」、 「首謀及下

手實施者」，已就行為人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處罰，

縱使本案係聚合犯亦即其構成要件須聚集三人以上，然未下

手實施之在場助勢之人，與首謀及下手實施者，因上述規定

而不具共同正犯身分，僅能與「在場助勢」之人有犯意聯絡

時，始得論以「在場助勢之人」之共同正犯。是以，被告乙

○○、陳俊瑋與共犯戊○○、丙○○、王鴻裕間，就上開在

場助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壬○○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

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首謀實施強暴罪論處；被告丁○○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

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

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論處。

  ㈤至檢察官並未主張本件被告乙○○、丁○○犯行應論以累

犯，亦未就構成累犯之事實、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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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方法，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

旨，本院毋庸就被告乙○○、丁○○是否構成累犯部分依職

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惟關於被告等人之前科、素行，仍

列為刑法第57條「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

明。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壬○○僅因告訴人未經

其同意進入合租處所，在本案停車場對質後認告訴人說謊，

不思理性、平和溝通，竟以糾眾動粗之方式對告訴人施以強

暴，先徒手毆打告訴人，再撿拾地上之玻璃酒瓶毆打告訴

人；被告丁○○與告訴人本不認識、亦無糾紛或仇怨，僅因

被告壬○○不滿告訴人說謊，竟同仇敵愾，手持鋁棒毆打告

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嚴重傷害，且係在本案停車場此

公共場所為之，對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形成危害及威脅，所

為實有不該；被告乙○○、陳俊瑋並非本件糾紛之當事人，

竟相偕到場助勢，欠缺法治觀念，亦值非難。又被告壬

○○、丁○○均坦承傷害犯行，否認妨害秩序犯行，被告乙

○○、陳俊瑋亦否認妨害秩序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迄今均未

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亦有可議之處，復考量被告

壬○○為首謀且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其涉犯情節較被告丁

○○下手實施強暴為重，被告乙○○打電話邀約告訴人到場

談判且在場助勢，其涉犯情節重於被告陳俊瑋在場助勢。再

衡酌被告壬○○、丁○○前有傷害、妨害秩序案件之刑事紀

錄，被告乙○○有強盜、賭博之前科，被告陳俊瑋則無前

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末斟以被告

等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因涉及隱私，

故不予揭露，詳見訴字卷第151頁，易字卷第105頁)，以及

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丁○○所持鋁棒1支，雖未扣案，然其自被告壬

○○後車廂取出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且為被告壬○○所

有，業據被告壬○○供承在卷(警卷第43頁)，核屬供犯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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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物，尚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

段之規定，於被告壬○○罪刑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4項之規定，追徵

其價額。至被告壬○○所持玻璃酒瓶1支，係其自地上撿

拾，亦據被告壬○○供述在卷(警卷第43頁)，既非被告壬

○○所有，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庚○○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甲○○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施君蓉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13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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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74號
111年度易字第2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建儒






            黃國棟






            蘇裕崑




            陳俊瑋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6692號）及追加起訴（111年度偵緝字第1160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壬○○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鋁棒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陳俊瑋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壬○○因發現辛○○未經其同意，即進入其與女友張秀蓮、郭姻瑟合租處所，遂於民國110年8月24日16時許，透過郭姻瑟當時男友乙○○撥打電話聯繫辛○○，要求辛○○於當天晚上前往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上之享溫馨KTV停車場(下稱本案停車場)對質。壬○○為糾眾以壯大聲勢，邀約乙○○、丁○○、陳俊瑋、戊○○(通緝另結)、丙○○(通緝另結)、王鴻裕(檢察官另行通緝)一同前往，並由壬○○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丁○○、戊○○、丙○○，陳俊瑋搭乘王鴻裕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乙○○則自行騎車抵達本案停車場。壬○○、乙○○、丁○○、陳俊瑋、戊○○、丙○○、王鴻裕均知悉本案停車場為公共場所、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將使公眾恐懼不安而影響公共秩序，於110年8月24日22時26分至22時36分許，在本案停車場，見辛○○搭乘友人己○○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後，壬○○即質問辛○○有無進入其租屋處，為辛○○所否認，壬○○、丁○○因認辛○○說謊，壬○○竟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丁○○亦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乙○○、陳俊瑋則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壬○○先徒手毆打辛○○，並持地上撿拾之玻璃酒瓶1支，丁○○則從壬○○之後車廂取出鋁棒1支，持續毆打辛○○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致辛○○受有肢體及頭頸部多處挫傷、鼻骨骨折、左手第四掌骨骨折、眼部鈍傷合併瘀血、左上正中門牙牙冠根斷裂、左上側門牙牙冠根斷裂合併牙髓腔暴露、左上犬齒震盪、右手乏力伴隨橈神經損傷、第四頸椎棘突骨折等傷害，乙○○、陳俊瑋雖未下手攻擊，然其2人仍與戊○○、丙○○、王鴻裕給予上開下手實施之人精神上或心理上之鼓舞及支援而在場助勢，危害該停車場公共場所之安寧與秩序。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壬○○等人旋分乘上開車輛逃離現場。
二、案經辛○○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壬○○、乙○○、丁○○、陳俊瑋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於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審訴卷第105頁，審易卷第47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壬○○、丁○○坦承傷害犯行，惟其2人與乙○○、陳俊瑋均矢口否認有何妨害秩序犯行，被告壬○○、丁○○、乙○○、陳俊瑋均辯稱：本案停車場本來就是公共場所，一定會超過3人，我們是去唱歌，辛○○自己過來解釋，動手毆打辛○○只有壬○○與丁○○，其他人在場勸阻，並未毆打，不應構成妨害秩序云云。惟查：
　㈠被告壬○○因發現告訴人辛○○未經其同意，即進入其與女友張秀蓮、郭姻瑟合租處所，遂於110年8月24日16時許，透過郭姻瑟當時男友即被告乙○○撥打電話聯繫告訴人，要求告訴人於當天晚上前往本案停車場對質。被告壬○○邀約被告乙○○、丁○○、陳俊瑋、共犯戊○○、丙○○、王鴻裕一同前往，並由被告壬○○駕駛上開車輛搭載被告丁○○與共犯戊○○、丙○○，被告陳俊瑋搭乘共犯王鴻裕之車輛，被告乙○○則自行騎車抵達現場，於同日22時26分至22時36分許，在本案停車場，見告訴人搭乘友人己○○所駕駛之車輛到場後，被告壬○○遂質問告訴人有無進入其租屋處，為告訴人所否認，被告壬○○、丁○○因認告訴人說謊，被告壬○○先徒手再持玻璃酒瓶、被告丁○○持鋁棒，持續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各情，業據被告壬○○、乙○○、丁○○、陳俊瑋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壬○○部分：高市警刑分偵字第11072588400號卷【下稱警卷】第42至45頁，110年度偵字第26692號卷【下稱偵卷】第173至175頁，訴字卷第121頁；乙○○部分：警卷第2至6頁，偵卷第170至173頁，訴字卷第121頁；丁○○部分：警卷第31至33頁，偵卷第179至180頁，訴字卷第124頁；陳俊瑋部分：警卷第63至66頁，111年度偵緝字第1160號卷【下稱偵緝卷】第47至51頁，訴字卷第121頁，易字卷第75頁)，核與證人即共犯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戊○○部分：警卷第14至17頁，偵卷第175至177頁；丙○○部分：警卷第27至28頁，偵卷第202至204頁)、證人王鴻裕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53至55頁)、證人即告訴人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警卷第89至95頁，偵卷第110至112頁，訴字卷第125至133頁)、證人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警卷第75至83頁，偵卷第112至113頁，訴字卷第135至138頁)大致相符，並有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01至102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03至104頁)、告訴人眼鏡斷裂及傷勢照片(警卷第105、107至110頁，偵卷第119至13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0月8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035882700號鑑定書(警卷第111至115頁)、告訴人之手機通話明細、受信通聯紀錄報表、通話紀錄截圖(偵卷第139至14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111年4月20日高市警林分偵字第11171277600號函暨職務報告及現場照片(偵卷第271至287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所稱之「聚眾犯」（或稱「集團犯」「聚合犯」），為必要共同之一，指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而言。其中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與一般任意共犯之差別，在於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其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而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首謀」，應指首倡謀議，而處於得依其意思，策劃支配團體犯罪行為地位者；所謂「下手實施」之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著手於強暴脅迫之人而言；另所謂「在場助勢」之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暴，而僅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因而助長聲勢之人而言，其方法並無特定，應視個案始末及在場人間彼此之互動各別判斷。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糾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29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乙○○於110年8月24日19時50分許，撥打電話叫我去本案停車場對質，所以當天下班後我請己○○開車載我過去，對方有2台車約5、6人已經下車在等我，乙○○叫我過去，對方將我圍住，壬○○問我有沒有進去他們家裡，我回答只是上去拍照，一講完就被對方打，第一下是打我的後腦勺，不知道是誰先動手，對方有徒手也有拿酒瓶、鋁棒打我，因為我近視快500度，眼鏡被打掉，所以無法確定有幾個人打我，被毆打約10至20分鐘，我只聽到己○○說「好了，不要打了」，對方沒人出聲勸阻或把毆打我的人拉開，後來有人說警察來了，對方才一哄而散等語(警卷第89至95頁，偵卷第110至112頁，訴字卷第125至133頁)。證人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當天下班後，辛○○打電話說要跟別人講事情，要我開車載他去本案停車場，我們到場時，對方已到場有2台車、7人下車，辛○○獨自下車走向對方交談約1分鐘，6、7人把辛○○圍起來，對方有人去後車廂拿球棒往辛○○腳部攻擊，有人持保力達空瓶往辛○○身體攻擊，我下車幫辛○○阻擋攻擊，辛○○遭攻擊約5分鐘後，乙○○其餘4人有幫我將鬥毆的人拉開，並出聲制止，突然有人說警察來了，對方便一哄而散等語(警卷第75至83頁，偵卷第112至113頁，訴字卷第135至138頁)。審酌證人己○○為告訴人之友人，要無迴護被告等人之理，卻證述被告乙○○等人有出手阻擋等有利部分被告之證詞，並就告訴人前往案發現場之緣由、對方車輛、人數及攻擊告訴人之方式、對方係因員警到場始離開等情節，與告訴人之證述大致相符，足認證人辛○○、己○○上開證述之可信度極高。
　㈣就本案情節以觀，肇因之緣由係被告壬○○發現告訴人未經其同意進入合租處所，在本案停車場與告訴人對質，因不滿告訴人說謊，被告壬○○率先動手毆打告訴人，被告丁○○見狀，亦動手毆打告訴人，在場圍觀之被告乙○○、陳俊瑋等人均係被告壬○○邀同前往現場，已如前述，益見興起謀劃本案聚眾犯意之人應係被告壬○○，而下手實施之人為被告壬○○、丁○○，要無疑義。至被告乙○○、陳俊瑋雖一致辯稱：我們是在場勸阻云云，然觀諸案發當日告訴人送往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急診，經診斷「肢體及頭頸部多處挫傷、鼻骨骨折、左手第四掌骨骨折、眼部鈍傷合併瘀血」、「左上正中門牙牙冠根斷裂、左上側門牙牙冠根斷裂合併牙髓腔暴露、左上犬齒震盪」，且醫囑「病患(按：即告訴人)曾於110年8月24日23時30分至110年8月26日18時22分至本院急診治療，於110年8月25日接受骨折復位固定手術以及傷口清創縫合，於110年9月3日出院，建議休養1個月，續門診追蹤」，嗣於110年9月4日告訴人前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急診，經診斷病名為「鼻骨骨折、右手乏力伴隨橈神經損傷、左上側正中門齒及側門齒牙冠斷裂、頭部外傷併頸部挫傷、第四頸椎棘突骨折、肢體多處挫傷」，且醫生囑言「該員(按：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4日23時29分，因上述病情至急診求診，於110年9月5日4時0分離開急診住入病房，於110年9月8日接受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於110年9月12日出院，宜休養2週並且門診追蹤」、「該員(按：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17日，因上述病情住院，於110年9月18日接受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於110年9月21日出院，出院後續門診追蹤」各情，此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存卷可佐(警卷第101至104頁)，顯見告訴人於案發當日遭被告壬○○、丁○○毆打，所受傷勢甚為嚴重，尤以鼻骨骨折部分歷經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次、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2次，益證告訴人與證人己○○證述告訴人遭毆打數分鐘後，始有人出聲制止乙節，與診斷證明書此客觀證據所顯示之傷勢相符，其2人之證述，可以採信。故本院認被告乙○○、陳俊瑋等人在場圍觀，雖未動手毆打告訴人，然被告乙○○、陳俊瑋等4人，於聚眾過程中，對被告壬○○、丁○○實施強暴之情狀已有所認識，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可認其等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且其等係在告訴人遭攻擊約5分鐘後，始協助己○○將被告壬○○、丁○○拉開，並出聲制止乙情，業據證人己○○證述在前，足認被告乙○○、陳俊瑋均知悉被告壬○○邀約告訴人前往本案停車場談判，且在場見聞被告壬○○、丁○○因不滿告訴人說謊出手毆打，其等雖未加入被告壬○○、丁○○動手毆打之行為，然被告乙○○、陳俊瑋亦圍繞在告訴人四周，藉此增長被告壬○○、丁○○下手逞兇之意志，輔以在場陣仗之人數優勢，給予下手實施之被告壬○○、丁○○精神上或心理上之鼓舞及支援。遑論被告乙○○、陳俊瑋並非一開始即上前勸阻制止，而是發現告訴人傷勢嚴重，如再不制止被告壬○○、丁○○，可能告訴人傷勢加劇致事態擴大，始勸阻被告壬○○、丁○○，否則，以被告乙○○、陳俊瑋及共犯戊○○、丙○○、王鴻裕加上己○○6人之力，當可立即阻止被告壬○○、丁○○持續行兇，告訴人所受傷勢應不至於遍及臉部、頭頸部、肢體等多處，且鼻骨骨折嚴重到需經多次骨折復位手術。故被告乙○○、陳俊瑋辯稱其等無在場助勢行為云云，不足採信。至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在車上看到辛○○被打，下車跑過去時，乙○○已經在阻擋等語(訴字卷第136頁)，然其於警詢時證稱：我下車幫告訴人阻擋攻擊，告訴人遭攻擊約5分鐘後，對方其餘4人也有幫我一起將鬥毆之人拉開等語(警卷第81頁)，二者證述情節不一，已有矛盾，苟被告乙○○在被告壬○○、丁○○攻擊告訴人之初即與證人己○○一起出手阻擋，又豈會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嚴重傷勢？是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內容與客觀證據即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不符，尚難遽為被告乙○○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㈤另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案發地點即本案停車場既係KTV附設之停車場，自屬公共場所無疑，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於案發當日，受理民眾報案稱大寮區享溫馨(對面)停車場有青少年聚集、疑似有人打架之報案紀錄單計有3案乙節，此有高雄市林園分局中庄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卷第263至264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2年2月10日高市警勤字第11230856400號函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訴字卷第95至98頁)在卷足憑。是認被告壬○○首倡謀議糾眾聚集被告丁○○、乙○○、陳俊瑋等人，且由被告壬○○、丁○○下手毆打，被告乙○○、陳俊瑋則在場助勢，其等多數人所形成、營造暴力滋事之情節及氛圍，已使周圍附近民眾擔心發生社會治安事件，此一外溢作用對於公眾安寧產生危害，而使不特定人產生恐懼不安之感受甚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壬○○、丁○○、乙○○、陳俊瑋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壬○○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壬○○係首謀，並參與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然其首謀之情節，較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為重，應僅論以首謀罪；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乙○○、陳俊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至檢察官就被告壬○○部分漏論以「首謀」，容有未洽，然此部分與「下手實施」屬同條項所定之罪，僅係行為態樣略有不同，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㈡至檢察官認被告壬○○、丁○○係成立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罪，被告乙○○、陳俊瑋則成立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在場助勢罪。惟查，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等語，可見立法者於109年1月15日修法時，應係考慮到實務向來對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8款、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採取「祇須犯罪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即有行兇意圖或持以攻擊被害人為必要」之見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40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刻意在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攜帶兇器」前增加「意圖供行使之用」等文字，避免「攜帶之初無持之以行兇者」列入加重處罰之範疇。本案證人己○○於警詢時證稱：辛○○與對方交談約1分鐘後，才有人去後車廂拿球棒，另有1人撿拾地上的保力達空瓶攻擊辛○○等語明確(警卷第81頁)，參以被告壬○○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酒瓶是我在案發現場撿的，丁○○所持鋁棒是從我的後車廂拿的等語(警卷第43頁，偵卷第175頁，訴字卷第141頁)，被告丁○○於警詢時亦供稱：鋁棒是壬○○的，我從後車廂拿的等語(警卷第32頁)，足證被告壬○○攻擊告訴人所持玻璃酒瓶係在案發現場地上所撿拾，並非其攜帶至本案停車場，而被告丁○○攻擊告訴人所持之鋁棒原係置在被告壬○○之後車廂內，並非一開始即持鋁棒下車，且由被告壬○○所糾集到場人數共計7人，而鋁棒數量僅有1支，難認車內之鋁棒為本案犯行所特別準備，故尚難認被告等人自始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犯意，是檢察官此部分所指，容有未洽，然因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上開所認定之犯罪事實間，二者基本之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告知被告等人所犯法條（訴字卷第120、123頁，易字卷第74頁），使當事人有一併辯論之機會，無礙被告等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予以變更起訴法條。
  ㈢按刑法第150條之犯罪態樣有「在場助勢者」、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已就行為人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處罰，縱使本案係聚合犯亦即其構成要件須聚集三人以上，然未下手實施之在場助勢之人，與首謀及下手實施者，因上述規定而不具共同正犯身分，僅能與「在場助勢」之人有犯意聯絡時，始得論以「在場助勢之人」之共同正犯。是以，被告乙○○、陳俊瑋與共犯戊○○、丙○○、王鴻裕間，就上開在場助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壬○○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論處；被告丁○○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論處。
  ㈤至檢察官並未主張本件被告乙○○、丁○○犯行應論以累犯，亦未就構成累犯之事實、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毋庸就被告乙○○、丁○○是否構成累犯部分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惟關於被告等人之前科、素行，仍列為刑法第57條「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壬○○僅因告訴人未經其同意進入合租處所，在本案停車場對質後認告訴人說謊，不思理性、平和溝通，竟以糾眾動粗之方式對告訴人施以強暴，先徒手毆打告訴人，再撿拾地上之玻璃酒瓶毆打告訴人；被告丁○○與告訴人本不認識、亦無糾紛或仇怨，僅因被告壬○○不滿告訴人說謊，竟同仇敵愾，手持鋁棒毆打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嚴重傷害，且係在本案停車場此公共場所為之，對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形成危害及威脅，所為實有不該；被告乙○○、陳俊瑋並非本件糾紛之當事人，竟相偕到場助勢，欠缺法治觀念，亦值非難。又被告壬○○、丁○○均坦承傷害犯行，否認妨害秩序犯行，被告乙○○、陳俊瑋亦否認妨害秩序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迄今均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亦有可議之處，復考量被告壬○○為首謀且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其涉犯情節較被告丁○○下手實施強暴為重，被告乙○○打電話邀約告訴人到場談判且在場助勢，其涉犯情節重於被告陳俊瑋在場助勢。再衡酌被告壬○○、丁○○前有傷害、妨害秩序案件之刑事紀錄，被告乙○○有強盜、賭博之前科，被告陳俊瑋則無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末斟以被告等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因涉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見訴字卷第151頁，易字卷第105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丁○○所持鋁棒1支，雖未扣案，然其自被告壬○○後車廂取出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且為被告壬○○所有，業據被告壬○○供承在卷(警卷第43頁)，核屬供犯罪所用之物，尚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壬○○罪刑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4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壬○○所持玻璃酒瓶1支，係其自地上撿拾，亦據被告壬○○供述在卷(警卷第43頁)，既非被告壬○○所有，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庚○○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施君蓉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74號
111年度易字第2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建儒



            黃國棟



            蘇裕崑


            陳俊瑋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
第26692號）及追加起訴（111年度偵緝字第1160號），本院合併
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壬○○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壹
年陸月。未扣案之鋁棒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刑
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壹
年肆月。
陳俊瑋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
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壬○○因發現辛○○未經其同意，即進入其與女友張秀蓮、郭姻瑟合租處所，遂於民國110年8月24日16時許，透過郭姻瑟當時男友乙○○撥打電話聯繫辛○○，要求辛○○於當天晚上前往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上之享溫馨KTV停車場(下稱本案停車場)對質。壬○○為糾眾以壯大聲勢，邀約乙○○、丁○○、陳俊瑋、戊○○(通緝另結)、丙○○(通緝另結)、王鴻裕(檢察官另行通緝)一同前往，並由壬○○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丁○○、戊○○、丙○○，陳俊瑋搭乘王鴻裕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乙○○則自行騎車抵達本案停車場。壬○○、乙○○、丁○○、陳俊瑋、戊○○、丙○○、王鴻裕均知悉本案停車場為公共場所、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將使公眾恐懼不安而影響公共秩序，於110年8月24日22時26分至22時36分許，在本案停車場，見辛○○搭乘友人己○○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後，壬○○即質問辛○○有無進入其租屋處，為辛○○所否認，壬○○、丁○○因認辛○○說謊，壬○○竟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丁○○亦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乙○○、陳俊瑋則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壬○○先徒手毆打辛○○，並持地上撿拾之玻璃酒瓶1支，丁○○則從壬○○之後車廂取出鋁棒1支，持續毆打辛○○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致辛○○受有肢體及頭頸部多處挫傷、鼻骨骨折、左手第四掌骨骨折、眼部鈍傷合併瘀血、左上正中門牙牙冠根斷裂、左上側門牙牙冠根斷裂合併牙髓腔暴露、左上犬齒震盪、右手乏力伴隨橈神經損傷、第四頸椎棘突骨折等傷害，乙○○、陳俊瑋雖未下手攻擊，然其2人仍與戊○○、丙○○、王鴻裕給予上開下手實施之人精神上或心理上之鼓舞及支援而在場助勢，危害該停車場公共場所之安寧與秩序。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壬○○等人旋分乘上開車輛逃離現場。
二、案經辛○○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
    檢察官、被告壬○○、乙○○、丁○○、陳俊瑋於本院準備程序時
    ，對於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審訴卷第105頁，審易卷第
    47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
    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
    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壬○○、丁○○坦承傷害犯行，惟其2人與乙○○、陳俊
    瑋均矢口否認有何妨害秩序犯行，被告壬○○、丁○○、乙○○、
    陳俊瑋均辯稱：本案停車場本來就是公共場所，一定會超過
    3人，我們是去唱歌，辛○○自己過來解釋，動手毆打辛○○只
    有壬○○與丁○○，其他人在場勸阻，並未毆打，不應構成妨害
    秩序云云。惟查：
　㈠被告壬○○因發現告訴人辛○○未經其同意，即進入其與女友張
    秀蓮、郭姻瑟合租處所，遂於110年8月24日16時許，透過郭
    姻瑟當時男友即被告乙○○撥打電話聯繫告訴人，要求告訴人
    於當天晚上前往本案停車場對質。被告壬○○邀約被告乙○○、
    丁○○、陳俊瑋、共犯戊○○、丙○○、王鴻裕一同前往，並由被
    告壬○○駕駛上開車輛搭載被告丁○○與共犯戊○○、丙○○，被告
    陳俊瑋搭乘共犯王鴻裕之車輛，被告乙○○則自行騎車抵達現
    場，於同日22時26分至22時36分許，在本案停車場，見告訴
    人搭乘友人己○○所駕駛之車輛到場後，被告壬○○遂質問告訴
    人有無進入其租屋處，為告訴人所否認，被告壬○○、丁○○因
    認告訴人說謊，被告壬○○先徒手再持玻璃酒瓶、被告丁○○持
    鋁棒，持續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各情，業據
    被告壬○○、乙○○、丁○○、陳俊瑋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
    坦承不諱(壬○○部分：高市警刑分偵字第11072588400號卷【
    下稱警卷】第42至45頁，110年度偵字第26692號卷【下稱偵
    卷】第173至175頁，訴字卷第121頁；乙○○部分：警卷第2至
    6頁，偵卷第170至173頁，訴字卷第121頁；丁○○部分：警卷
    第31至33頁，偵卷第179至180頁，訴字卷第124頁；陳俊瑋
    部分：警卷第63至66頁，111年度偵緝字第1160號卷【下稱
    偵緝卷】第47至51頁，訴字卷第121頁，易字卷第75頁)，核
    與證人即共犯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戊○○部分
    ：警卷第14至17頁，偵卷第175至177頁；丙○○部分：警卷第
    27至28頁，偵卷第202至204頁)、證人王鴻裕於警詢時之證
    述(警卷第53至55頁)、證人即告訴人辛○○於警詢、偵查及本
    院審理時之證述(警卷第89至95頁，偵卷第110至112頁，訴
    字卷第125至133頁)、證人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
    之證述(警卷第75至83頁，偵卷第112至113頁，訴字卷第135
    至138頁)大致相符，並有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
    斷證明書(警卷第101至102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
    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03至104頁)、告訴人眼鏡斷裂
    及傷勢照片(警卷第105、107至110頁，偵卷第119至131頁)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0月8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035882
    700號鑑定書(警卷第111至115頁)、告訴人之手機通話明細
    、受信通聯紀錄報表、通話紀錄截圖(偵卷第139至145頁)、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111年4月20日高市警林分偵字第
    11171277600號函暨職務報告及現場照片(偵卷第271至287頁
    )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所稱之「聚眾犯」（或稱「集團犯」「聚合犯」），
    為必要共同之一，指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
    行而言。其中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
    」，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
    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
    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
    罰。與一般任意共犯之差別，在於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
    其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
    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
    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圍內，對
    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而聚眾施強暴
    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
    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
    ，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
    。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
    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
    ，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首謀」
    ，應指首倡謀議，而處於得依其意思，策劃支配團體犯罪行
    為地位者；所謂「下手實施」之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
    ，著手於強暴脅迫之人而言；另所謂「在場助勢」之人，係
    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暴，而僅給予在場之
    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因而助長聲勢之人而
    言，其方法並無特定，應視個案始末及在場人間彼此之互動
    各別判斷。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
    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
    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
    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
    。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
    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
    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
    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
    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
    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
    否係事前糾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
    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
    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29
    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
    乙○○於110年8月24日19時50分許，撥打電話叫我去本案停車
    場對質，所以當天下班後我請己○○開車載我過去，對方有2
    台車約5、6人已經下車在等我，乙○○叫我過去，對方將我圍
    住，壬○○問我有沒有進去他們家裡，我回答只是上去拍照，
    一講完就被對方打，第一下是打我的後腦勺，不知道是誰先
    動手，對方有徒手也有拿酒瓶、鋁棒打我，因為我近視快50
    0度，眼鏡被打掉，所以無法確定有幾個人打我，被毆打約1
    0至20分鐘，我只聽到己○○說「好了，不要打了」，對方沒
    人出聲勸阻或把毆打我的人拉開，後來有人說警察來了，對
    方才一哄而散等語(警卷第89至95頁，偵卷第110至112頁，
    訴字卷第125至133頁)。證人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
    時亦證稱：當天下班後，辛○○打電話說要跟別人講事情，要
    我開車載他去本案停車場，我們到場時，對方已到場有2台
    車、7人下車，辛○○獨自下車走向對方交談約1分鐘，6、7人
    把辛○○圍起來，對方有人去後車廂拿球棒往辛○○腳部攻擊，
    有人持保力達空瓶往辛○○身體攻擊，我下車幫辛○○阻擋攻擊
    ，辛○○遭攻擊約5分鐘後，乙○○其餘4人有幫我將鬥毆的人拉
    開，並出聲制止，突然有人說警察來了，對方便一哄而散等
    語(警卷第75至83頁，偵卷第112至113頁，訴字卷第135至13
    8頁)。審酌證人己○○為告訴人之友人，要無迴護被告等人之
    理，卻證述被告乙○○等人有出手阻擋等有利部分被告之證詞
    ，並就告訴人前往案發現場之緣由、對方車輛、人數及攻擊
    告訴人之方式、對方係因員警到場始離開等情節，與告訴人
    之證述大致相符，足認證人辛○○、己○○上開證述之可信度極
    高。
　㈣就本案情節以觀，肇因之緣由係被告壬○○發現告訴人未經其同意進入合租處所，在本案停車場與告訴人對質，因不滿告訴人說謊，被告壬○○率先動手毆打告訴人，被告丁○○見狀，亦動手毆打告訴人，在場圍觀之被告乙○○、陳俊瑋等人均係被告壬○○邀同前往現場，已如前述，益見興起謀劃本案聚眾犯意之人應係被告壬○○，而下手實施之人為被告壬○○、丁○○，要無疑義。至被告乙○○、陳俊瑋雖一致辯稱：我們是在場勸阻云云，然觀諸案發當日告訴人送往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急診，經診斷「肢體及頭頸部多處挫傷、鼻骨骨折、左手第四掌骨骨折、眼部鈍傷合併瘀血」、「左上正中門牙牙冠根斷裂、左上側門牙牙冠根斷裂合併牙髓腔暴露、左上犬齒震盪」，且醫囑「病患(按：即告訴人)曾於110年8月24日23時30分至110年8月26日18時22分至本院急診治療，於110年8月25日接受骨折復位固定手術以及傷口清創縫合，於110年9月3日出院，建議休養1個月，續門診追蹤」，嗣於110年9月4日告訴人前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急診，經診斷病名為「鼻骨骨折、右手乏力伴隨橈神經損傷、左上側正中門齒及側門齒牙冠斷裂、頭部外傷併頸部挫傷、第四頸椎棘突骨折、肢體多處挫傷」，且醫生囑言「該員(按：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4日23時29分，因上述病情至急診求診，於110年9月5日4時0分離開急診住入病房，於110年9月8日接受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於110年9月12日出院，宜休養2週並且門診追蹤」、「該員(按：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17日，因上述病情住院，於110年9月18日接受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於110年9月21日出院，出院後續門診追蹤」各情，此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存卷可佐(警卷第101至104頁)，顯見告訴人於案發當日遭被告壬○○、丁○○毆打，所受傷勢甚為嚴重，尤以鼻骨骨折部分歷經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次、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2次，益證告訴人與證人己○○證述告訴人遭毆打數分鐘後，始有人出聲制止乙節，與診斷證明書此客觀證據所顯示之傷勢相符，其2人之證述，可以採信。故本院認被告乙○○、陳俊瑋等人在場圍觀，雖未動手毆打告訴人，然被告乙○○、陳俊瑋等4人，於聚眾過程中，對被告壬○○、丁○○實施強暴之情狀已有所認識，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可認其等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且其等係在告訴人遭攻擊約5分鐘後，始協助己○○將被告壬○○、丁○○拉開，並出聲制止乙情，業據證人己○○證述在前，足認被告乙○○、陳俊瑋均知悉被告壬○○邀約告訴人前往本案停車場談判，且在場見聞被告壬○○、丁○○因不滿告訴人說謊出手毆打，其等雖未加入被告壬○○、丁○○動手毆打之行為，然被告乙○○、陳俊瑋亦圍繞在告訴人四周，藉此增長被告壬○○、丁○○下手逞兇之意志，輔以在場陣仗之人數優勢，給予下手實施之被告壬○○、丁○○精神上或心理上之鼓舞及支援。遑論被告乙○○、陳俊瑋並非一開始即上前勸阻制止，而是發現告訴人傷勢嚴重，如再不制止被告壬○○、丁○○，可能告訴人傷勢加劇致事態擴大，始勸阻被告壬○○、丁○○，否則，以被告乙○○、陳俊瑋及共犯戊○○、丙○○、王鴻裕加上己○○6人之力，當可立即阻止被告壬○○、丁○○持續行兇，告訴人所受傷勢應不至於遍及臉部、頭頸部、肢體等多處，且鼻骨骨折嚴重到需經多次骨折復位手術。故被告乙○○、陳俊瑋辯稱其等無在場助勢行為云云，不足採信。至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在車上看到辛○○被打，下車跑過去時，乙○○已經在阻擋等語(訴字卷第136頁)，然其於警詢時證稱：我下車幫告訴人阻擋攻擊，告訴人遭攻擊約5分鐘後，對方其餘4人也有幫我一起將鬥毆之人拉開等語(警卷第81頁)，二者證述情節不一，已有矛盾，苟被告乙○○在被告壬○○、丁○○攻擊告訴人之初即與證人己○○一起出手阻擋，又豈會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嚴重傷勢？是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內容與客觀證據即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不符，尚難遽為被告乙○○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㈤另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
    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
    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
    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
    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
    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
    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
    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
    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
    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
    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6191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案發地點即本案停車
    場既係KTV附設之停車場，自屬公共場所無疑，又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於案發當日，受理民眾報案稱大寮區
    享溫馨(對面)停車場有青少年聚集、疑似有人打架之報案紀
    錄單計有3案乙節，此有高雄市林園分局中庄派出所110報案
    紀錄單(偵卷第263至264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2年2月10
    日高市警勤字第11230856400號函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勤務
    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訴字卷第95至98頁)在卷足憑
    。是認被告壬○○首倡謀議糾眾聚集被告丁○○、乙○○、陳俊瑋
    等人，且由被告壬○○、丁○○下手毆打，被告乙○○、陳俊瑋則
    在場助勢，其等多數人所形成、營造暴力滋事之情節及氛圍
    ，已使周圍附近民眾擔心發生社會治安事件，此一外溢作用
    對於公眾安寧產生危害，而使不特定人產生恐懼不安之感受
    甚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壬○○、丁○○、乙○○、陳俊瑋
    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壬○○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被告壬○○係首謀，並參與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然其首謀之
    情節，較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為重，應僅論以首謀罪；被告
    丁○○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
    乙○○、陳俊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至檢察官就被告壬○○
    部分漏論以「首謀」，容有未洽，然此部分與「下手實施」
    屬同條項所定之罪，僅係行為態樣略有不同，自無庸變更起
    訴法條，附此敘明。　
　㈡至檢察官認被告壬○○、丁○○係成立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
    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罪，被告乙○○、陳俊瑋則成立刑法第
    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在場助勢罪。惟查，刑
    法第150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
    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
    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
    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
    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等
    語，可見立法者於109年1月15日修法時，應係考慮到實務向
    來對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8款、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
    兇器」，採取「祇須犯罪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
    足，並不以攜帶之初即有行兇意圖或持以攻擊被害人為必要
    」之見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40號判決意旨參照)
    ，因此刻意在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攜帶兇器」前增
    加「意圖供行使之用」等文字，避免「攜帶之初無持之以行
    兇者」列入加重處罰之範疇。本案證人己○○於警詢時證稱：
    辛○○與對方交談約1分鐘後，才有人去後車廂拿球棒，另有1
    人撿拾地上的保力達空瓶攻擊辛○○等語明確(警卷第81頁)，
    參以被告壬○○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酒瓶是我
    在案發現場撿的，丁○○所持鋁棒是從我的後車廂拿的等語(
    警卷第43頁，偵卷第175頁，訴字卷第141頁)，被告丁○○於
    警詢時亦供稱：鋁棒是壬○○的，我從後車廂拿的等語(警卷
    第32頁)，足證被告壬○○攻擊告訴人所持玻璃酒瓶係在案發
    現場地上所撿拾，並非其攜帶至本案停車場，而被告丁○○攻
    擊告訴人所持之鋁棒原係置在被告壬○○之後車廂內，並非一
    開始即持鋁棒下車，且由被告壬○○所糾集到場人數共計7人
    ，而鋁棒數量僅有1支，難認車內之鋁棒為本案犯行所特別
    準備，故尚難認被告等人自始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之犯意，是檢察官此部分所指，容有未洽，然因起訴之犯罪
    事實與本院上開所認定之犯罪事實間，二者基本之社會事實
    同一，且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告知被告等人所犯法條（訴字
    卷第120、123頁，易字卷第74頁），使當事人有一併辯論之
    機會，無礙被告等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之規定，予以變更起訴法條。
  ㈢按刑法第150條之犯罪態樣有「在場助勢者」、 「首謀及下
    手實施者」，已就行為人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處罰，
    縱使本案係聚合犯亦即其構成要件須聚集三人以上，然未下
    手實施之在場助勢之人，與首謀及下手實施者，因上述規定
    而不具共同正犯身分，僅能與「在場助勢」之人有犯意聯絡
    時，始得論以「在場助勢之人」之共同正犯。是以，被告乙
    ○○、陳俊瑋與共犯戊○○、丙○○、王鴻裕間，就上開在場助勢
    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壬○○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
    謀實施強暴罪論處；被告丁○○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
    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論處。
  ㈤至檢察官並未主張本件被告乙○○、丁○○犯行應論以累犯，亦
    未就構成累犯之事實、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
    ，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
    毋庸就被告乙○○、丁○○是否構成累犯部分依職權調查並為相
    關之認定。惟關於被告等人之前科、素行，仍列為刑法第57
    條「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壬○○僅因告訴人未經其同意進入合租處所，在本案停車場對質後認告訴人說謊，不思理性、平和溝通，竟以糾眾動粗之方式對告訴人施以強暴，先徒手毆打告訴人，再撿拾地上之玻璃酒瓶毆打告訴人；被告丁○○與告訴人本不認識、亦無糾紛或仇怨，僅因被告壬○○不滿告訴人說謊，竟同仇敵愾，手持鋁棒毆打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嚴重傷害，且係在本案停車場此公共場所為之，對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形成危害及威脅，所為實有不該；被告乙○○、陳俊瑋並非本件糾紛之當事人，竟相偕到場助勢，欠缺法治觀念，亦值非難。又被告壬○○、丁○○均坦承傷害犯行，否認妨害秩序犯行，被告乙○○、陳俊瑋亦否認妨害秩序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迄今均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亦有可議之處，復考量被告壬○○為首謀且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其涉犯情節較被告丁○○下手實施強暴為重，被告乙○○打電話邀約告訴人到場談判且在場助勢，其涉犯情節重於被告陳俊瑋在場助勢。再衡酌被告壬○○、丁○○前有傷害、妨害秩序案件之刑事紀錄，被告乙○○有強盜、賭博之前科，被告陳俊瑋則無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末斟以被告等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因涉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見訴字卷第151頁，易字卷第105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丁○○所持鋁棒1支，雖未扣案，然其自被告壬○○
    後車廂取出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且為被告壬○○所有，業據
    被告壬○○供承在卷(警卷第43頁)，核屬供犯罪所用之物，尚
    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
    於被告壬○○罪刑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4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
    告壬○○所持玻璃酒瓶1支，係其自地上撿拾，亦據被告壬○○
    供述在卷(警卷第43頁)，既非被告壬○○所有，亦非違禁物，
    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庚○○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施君蓉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74號
111年度易字第2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建儒



            黃國棟



            蘇裕崑


            陳俊瑋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6692號）及追加起訴（111年度偵緝字第1160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壬○○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鋁棒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陳俊瑋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壬○○因發現辛○○未經其同意，即進入其與女友張秀蓮、郭姻瑟合租處所，遂於民國110年8月24日16時許，透過郭姻瑟當時男友乙○○撥打電話聯繫辛○○，要求辛○○於當天晚上前往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上之享溫馨KTV停車場(下稱本案停車場)對質。壬○○為糾眾以壯大聲勢，邀約乙○○、丁○○、陳俊瑋、戊○○(通緝另結)、丙○○(通緝另結)、王鴻裕(檢察官另行通緝)一同前往，並由壬○○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丁○○、戊○○、丙○○，陳俊瑋搭乘王鴻裕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乙○○則自行騎車抵達本案停車場。壬○○、乙○○、丁○○、陳俊瑋、戊○○、丙○○、王鴻裕均知悉本案停車場為公共場所、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將使公眾恐懼不安而影響公共秩序，於110年8月24日22時26分至22時36分許，在本案停車場，見辛○○搭乘友人己○○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後，壬○○即質問辛○○有無進入其租屋處，為辛○○所否認，壬○○、丁○○因認辛○○說謊，壬○○竟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丁○○亦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乙○○、陳俊瑋則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壬○○先徒手毆打辛○○，並持地上撿拾之玻璃酒瓶1支，丁○○則從壬○○之後車廂取出鋁棒1支，持續毆打辛○○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致辛○○受有肢體及頭頸部多處挫傷、鼻骨骨折、左手第四掌骨骨折、眼部鈍傷合併瘀血、左上正中門牙牙冠根斷裂、左上側門牙牙冠根斷裂合併牙髓腔暴露、左上犬齒震盪、右手乏力伴隨橈神經損傷、第四頸椎棘突骨折等傷害，乙○○、陳俊瑋雖未下手攻擊，然其2人仍與戊○○、丙○○、王鴻裕給予上開下手實施之人精神上或心理上之鼓舞及支援而在場助勢，危害該停車場公共場所之安寧與秩序。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壬○○等人旋分乘上開車輛逃離現場。
二、案經辛○○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壬○○、乙○○、丁○○、陳俊瑋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於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審訴卷第105頁，審易卷第47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壬○○、丁○○坦承傷害犯行，惟其2人與乙○○、陳俊瑋均矢口否認有何妨害秩序犯行，被告壬○○、丁○○、乙○○、陳俊瑋均辯稱：本案停車場本來就是公共場所，一定會超過3人，我們是去唱歌，辛○○自己過來解釋，動手毆打辛○○只有壬○○與丁○○，其他人在場勸阻，並未毆打，不應構成妨害秩序云云。惟查：
　㈠被告壬○○因發現告訴人辛○○未經其同意，即進入其與女友張秀蓮、郭姻瑟合租處所，遂於110年8月24日16時許，透過郭姻瑟當時男友即被告乙○○撥打電話聯繫告訴人，要求告訴人於當天晚上前往本案停車場對質。被告壬○○邀約被告乙○○、丁○○、陳俊瑋、共犯戊○○、丙○○、王鴻裕一同前往，並由被告壬○○駕駛上開車輛搭載被告丁○○與共犯戊○○、丙○○，被告陳俊瑋搭乘共犯王鴻裕之車輛，被告乙○○則自行騎車抵達現場，於同日22時26分至22時36分許，在本案停車場，見告訴人搭乘友人己○○所駕駛之車輛到場後，被告壬○○遂質問告訴人有無進入其租屋處，為告訴人所否認，被告壬○○、丁○○因認告訴人說謊，被告壬○○先徒手再持玻璃酒瓶、被告丁○○持鋁棒，持續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各情，業據被告壬○○、乙○○、丁○○、陳俊瑋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壬○○部分：高市警刑分偵字第11072588400號卷【下稱警卷】第42至45頁，110年度偵字第26692號卷【下稱偵卷】第173至175頁，訴字卷第121頁；乙○○部分：警卷第2至6頁，偵卷第170至173頁，訴字卷第121頁；丁○○部分：警卷第31至33頁，偵卷第179至180頁，訴字卷第124頁；陳俊瑋部分：警卷第63至66頁，111年度偵緝字第1160號卷【下稱偵緝卷】第47至51頁，訴字卷第121頁，易字卷第75頁)，核與證人即共犯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戊○○部分：警卷第14至17頁，偵卷第175至177頁；丙○○部分：警卷第27至28頁，偵卷第202至204頁)、證人王鴻裕於警詢時之證述(警卷第53至55頁)、證人即告訴人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警卷第89至95頁，偵卷第110至112頁，訴字卷第125至133頁)、證人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警卷第75至83頁，偵卷第112至113頁，訴字卷第135至138頁)大致相符，並有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01至102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03至104頁)、告訴人眼鏡斷裂及傷勢照片(警卷第105、107至110頁，偵卷第119至13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0月8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035882700號鑑定書(警卷第111至115頁)、告訴人之手機通話明細、受信通聯紀錄報表、通話紀錄截圖(偵卷第139至14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111年4月20日高市警林分偵字第11171277600號函暨職務報告及現場照片(偵卷第271至287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所稱之「聚眾犯」（或稱「集團犯」「聚合犯」），為必要共同之一，指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而言。其中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與一般任意共犯之差別，在於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其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而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首謀」，應指首倡謀議，而處於得依其意思，策劃支配團體犯罪行為地位者；所謂「下手實施」之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著手於強暴脅迫之人而言；另所謂「在場助勢」之人，係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暴，而僅給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因而助長聲勢之人而言，其方法並無特定，應視個案始末及在場人間彼此之互動各別判斷。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糾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29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乙○○於110年8月24日19時50分許，撥打電話叫我去本案停車場對質，所以當天下班後我請己○○開車載我過去，對方有2台車約5、6人已經下車在等我，乙○○叫我過去，對方將我圍住，壬○○問我有沒有進去他們家裡，我回答只是上去拍照，一講完就被對方打，第一下是打我的後腦勺，不知道是誰先動手，對方有徒手也有拿酒瓶、鋁棒打我，因為我近視快500度，眼鏡被打掉，所以無法確定有幾個人打我，被毆打約10至20分鐘，我只聽到己○○說「好了，不要打了」，對方沒人出聲勸阻或把毆打我的人拉開，後來有人說警察來了，對方才一哄而散等語(警卷第89至95頁，偵卷第110至112頁，訴字卷第125至133頁)。證人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當天下班後，辛○○打電話說要跟別人講事情，要我開車載他去本案停車場，我們到場時，對方已到場有2台車、7人下車，辛○○獨自下車走向對方交談約1分鐘，6、7人把辛○○圍起來，對方有人去後車廂拿球棒往辛○○腳部攻擊，有人持保力達空瓶往辛○○身體攻擊，我下車幫辛○○阻擋攻擊，辛○○遭攻擊約5分鐘後，乙○○其餘4人有幫我將鬥毆的人拉開，並出聲制止，突然有人說警察來了，對方便一哄而散等語(警卷第75至83頁，偵卷第112至113頁，訴字卷第135至138頁)。審酌證人己○○為告訴人之友人，要無迴護被告等人之理，卻證述被告乙○○等人有出手阻擋等有利部分被告之證詞，並就告訴人前往案發現場之緣由、對方車輛、人數及攻擊告訴人之方式、對方係因員警到場始離開等情節，與告訴人之證述大致相符，足認證人辛○○、己○○上開證述之可信度極高。
　㈣就本案情節以觀，肇因之緣由係被告壬○○發現告訴人未經其同意進入合租處所，在本案停車場與告訴人對質，因不滿告訴人說謊，被告壬○○率先動手毆打告訴人，被告丁○○見狀，亦動手毆打告訴人，在場圍觀之被告乙○○、陳俊瑋等人均係被告壬○○邀同前往現場，已如前述，益見興起謀劃本案聚眾犯意之人應係被告壬○○，而下手實施之人為被告壬○○、丁○○，要無疑義。至被告乙○○、陳俊瑋雖一致辯稱：我們是在場勸阻云云，然觀諸案發當日告訴人送往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急診，經診斷「肢體及頭頸部多處挫傷、鼻骨骨折、左手第四掌骨骨折、眼部鈍傷合併瘀血」、「左上正中門牙牙冠根斷裂、左上側門牙牙冠根斷裂合併牙髓腔暴露、左上犬齒震盪」，且醫囑「病患(按：即告訴人)曾於110年8月24日23時30分至110年8月26日18時22分至本院急診治療，於110年8月25日接受骨折復位固定手術以及傷口清創縫合，於110年9月3日出院，建議休養1個月，續門診追蹤」，嗣於110年9月4日告訴人前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急診，經診斷病名為「鼻骨骨折、右手乏力伴隨橈神經損傷、左上側正中門齒及側門齒牙冠斷裂、頭部外傷併頸部挫傷、第四頸椎棘突骨折、肢體多處挫傷」，且醫生囑言「該員(按：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4日23時29分，因上述病情至急診求診，於110年9月5日4時0分離開急診住入病房，於110年9月8日接受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於110年9月12日出院，宜休養2週並且門診追蹤」、「該員(按：即告訴人)於110年9月17日，因上述病情住院，於110年9月18日接受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於110年9月21日出院，出院後續門診追蹤」各情，此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存卷可佐(警卷第101至104頁)，顯見告訴人於案發當日遭被告壬○○、丁○○毆打，所受傷勢甚為嚴重，尤以鼻骨骨折部分歷經骨折復位固定手術1次、鼻骨骨折閉鎖復位手術2次，益證告訴人與證人己○○證述告訴人遭毆打數分鐘後，始有人出聲制止乙節，與診斷證明書此客觀證據所顯示之傷勢相符，其2人之證述，可以採信。故本院認被告乙○○、陳俊瑋等人在場圍觀，雖未動手毆打告訴人，然被告乙○○、陳俊瑋等4人，於聚眾過程中，對被告壬○○、丁○○實施強暴之情狀已有所認識，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可認其等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且其等係在告訴人遭攻擊約5分鐘後，始協助己○○將被告壬○○、丁○○拉開，並出聲制止乙情，業據證人己○○證述在前，足認被告乙○○、陳俊瑋均知悉被告壬○○邀約告訴人前往本案停車場談判，且在場見聞被告壬○○、丁○○因不滿告訴人說謊出手毆打，其等雖未加入被告壬○○、丁○○動手毆打之行為，然被告乙○○、陳俊瑋亦圍繞在告訴人四周，藉此增長被告壬○○、丁○○下手逞兇之意志，輔以在場陣仗之人數優勢，給予下手實施之被告壬○○、丁○○精神上或心理上之鼓舞及支援。遑論被告乙○○、陳俊瑋並非一開始即上前勸阻制止，而是發現告訴人傷勢嚴重，如再不制止被告壬○○、丁○○，可能告訴人傷勢加劇致事態擴大，始勸阻被告壬○○、丁○○，否則，以被告乙○○、陳俊瑋及共犯戊○○、丙○○、王鴻裕加上己○○6人之力，當可立即阻止被告壬○○、丁○○持續行兇，告訴人所受傷勢應不至於遍及臉部、頭頸部、肢體等多處，且鼻骨骨折嚴重到需經多次骨折復位手術。故被告乙○○、陳俊瑋辯稱其等無在場助勢行為云云，不足採信。至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在車上看到辛○○被打，下車跑過去時，乙○○已經在阻擋等語(訴字卷第136頁)，然其於警詢時證稱：我下車幫告訴人阻擋攻擊，告訴人遭攻擊約5分鐘後，對方其餘4人也有幫我一起將鬥毆之人拉開等語(警卷第81頁)，二者證述情節不一，已有矛盾，苟被告乙○○在被告壬○○、丁○○攻擊告訴人之初即與證人己○○一起出手阻擋，又豈會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嚴重傷勢？是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內容與客觀證據即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不符，尚難遽為被告乙○○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㈤另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案發地點即本案停車場既係KTV附設之停車場，自屬公共場所無疑，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於案發當日，受理民眾報案稱大寮區享溫馨(對面)停車場有青少年聚集、疑似有人打架之報案紀錄單計有3案乙節，此有高雄市林園分局中庄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卷第263至264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2年2月10日高市警勤字第11230856400號函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訴字卷第95至98頁)在卷足憑。是認被告壬○○首倡謀議糾眾聚集被告丁○○、乙○○、陳俊瑋等人，且由被告壬○○、丁○○下手毆打，被告乙○○、陳俊瑋則在場助勢，其等多數人所形成、營造暴力滋事之情節及氛圍，已使周圍附近民眾擔心發生社會治安事件，此一外溢作用對於公眾安寧產生危害，而使不特定人產生恐懼不安之感受甚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壬○○、丁○○、乙○○、陳俊瑋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壬○○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壬○○係首謀，並參與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然其首謀之情節，較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為重，應僅論以首謀罪；被告丁○○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乙○○、陳俊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至檢察官就被告壬○○部分漏論以「首謀」，容有未洽，然此部分與「下手實施」屬同條項所定之罪，僅係行為態樣略有不同，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㈡至檢察官認被告壬○○、丁○○係成立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罪，被告乙○○、陳俊瑋則成立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在場助勢罪。惟查，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等語，可見立法者於109年1月15日修法時，應係考慮到實務向來對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8款、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採取「祇須犯罪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即有行兇意圖或持以攻擊被害人為必要」之見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040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刻意在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攜帶兇器」前增加「意圖供行使之用」等文字，避免「攜帶之初無持之以行兇者」列入加重處罰之範疇。本案證人己○○於警詢時證稱：辛○○與對方交談約1分鐘後，才有人去後車廂拿球棒，另有1人撿拾地上的保力達空瓶攻擊辛○○等語明確(警卷第81頁)，參以被告壬○○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酒瓶是我在案發現場撿的，丁○○所持鋁棒是從我的後車廂拿的等語(警卷第43頁，偵卷第175頁，訴字卷第141頁)，被告丁○○於警詢時亦供稱：鋁棒是壬○○的，我從後車廂拿的等語(警卷第32頁)，足證被告壬○○攻擊告訴人所持玻璃酒瓶係在案發現場地上所撿拾，並非其攜帶至本案停車場，而被告丁○○攻擊告訴人所持之鋁棒原係置在被告壬○○之後車廂內，並非一開始即持鋁棒下車，且由被告壬○○所糾集到場人數共計7人，而鋁棒數量僅有1支，難認車內之鋁棒為本案犯行所特別準備，故尚難認被告等人自始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犯意，是檢察官此部分所指，容有未洽，然因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本院上開所認定之犯罪事實間，二者基本之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告知被告等人所犯法條（訴字卷第120、123頁，易字卷第74頁），使當事人有一併辯論之機會，無礙被告等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予以變更起訴法條。
  ㈢按刑法第150條之犯罪態樣有「在場助勢者」、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已就行為人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處罰，縱使本案係聚合犯亦即其構成要件須聚集三人以上，然未下手實施之在場助勢之人，與首謀及下手實施者，因上述規定而不具共同正犯身分，僅能與「在場助勢」之人有犯意聯絡時，始得論以「在場助勢之人」之共同正犯。是以，被告乙○○、陳俊瑋與共犯戊○○、丙○○、王鴻裕間，就上開在場助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壬○○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論處；被告丁○○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論處。
  ㈤至檢察官並未主張本件被告乙○○、丁○○犯行應論以累犯，亦未就構成累犯之事實、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毋庸就被告乙○○、丁○○是否構成累犯部分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惟關於被告等人之前科、素行，仍列為刑法第57條「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壬○○僅因告訴人未經其同意進入合租處所，在本案停車場對質後認告訴人說謊，不思理性、平和溝通，竟以糾眾動粗之方式對告訴人施以強暴，先徒手毆打告訴人，再撿拾地上之玻璃酒瓶毆打告訴人；被告丁○○與告訴人本不認識、亦無糾紛或仇怨，僅因被告壬○○不滿告訴人說謊，竟同仇敵愾，手持鋁棒毆打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嚴重傷害，且係在本案停車場此公共場所為之，對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形成危害及威脅，所為實有不該；被告乙○○、陳俊瑋並非本件糾紛之當事人，竟相偕到場助勢，欠缺法治觀念，亦值非難。又被告壬○○、丁○○均坦承傷害犯行，否認妨害秩序犯行，被告乙○○、陳俊瑋亦否認妨害秩序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迄今均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損害，亦有可議之處，復考量被告壬○○為首謀且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其涉犯情節較被告丁○○下手實施強暴為重，被告乙○○打電話邀約告訴人到場談判且在場助勢，其涉犯情節重於被告陳俊瑋在場助勢。再衡酌被告壬○○、丁○○前有傷害、妨害秩序案件之刑事紀錄，被告乙○○有強盜、賭博之前科，被告陳俊瑋則無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末斟以被告等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因涉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見訴字卷第151頁，易字卷第105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丁○○所持鋁棒1支，雖未扣案，然其自被告壬○○後車廂取出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且為被告壬○○所有，業據被告壬○○供承在卷(警卷第43頁)，核屬供犯罪所用之物，尚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壬○○罪刑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4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壬○○所持玻璃酒瓶1支，係其自地上撿拾，亦據被告壬○○供述在卷(警卷第43頁)，既非被告壬○○所有，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庚○○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施君蓉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